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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上海奉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奉望” ）于2024年5月1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300,000股，占总

股本的0.1070%，增持均价3.32元/股，增持金额99.65万元。

上海奉望计划自2024年5月16日起六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

增持的期间之外），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的总数量不低于4,189,794股（含本数）且不超过8,379,587股（含本数），拟增

持股份的总数量含2024年5月16日增持数量。 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

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奉望发来的 《关于增持宇顺电子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

告知函》， 上海奉望于2024年5月1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300,000股。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

发展，提升投资者信心，上海奉望计划自2024年5月16日起六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总数量不低于4,189,794股（含本数）且不超过8,

379,587股（含本数），拟增持股份的总数量含2024年5月16日增持数量。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增持

主体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

计划。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奉望实业有限公司。

2、本次增持前，上海奉望持有公司股份75,668,5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

3、上述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4、上述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增持情况

1、2024年5月16日，上海奉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300,000

股，占总股本的0.1070%，增持均价3.32元/股，增持金额99.65万元。

2、本次增持完成前后增持主体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股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

股份数量

（股）

增持后持股数量及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上海奉望 75,668,508 27% 300,000 75,968,508 27.1070%

注：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后续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促进公

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升投资者信心。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不低于4,189,794股（含本数）且不超过8,379,587股（含本数），拟增持股份

的总数量含2024年5月16日增持数量。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

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拟增持股份所需资金：上海奉望自有及自筹资金。

5、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4年5月16日起六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并及时披露。

6、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7、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锁定安排：本次增持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执行，在法定的锁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8、增持主体承诺：上海奉望承诺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本次增持不是基于增

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特定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延

迟实施或无法完成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将持续关注上海奉望增持公

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奉望出具的《关于增持宇顺电子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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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吉林省长

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久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371,240,5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52%；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04,186,444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的55.00%，占公司总股本的33.84%。

● 控股股东长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汇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汇

瑾尊越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汇瑾尊越1号基金” ）、上海牧鑫私

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牧鑫鼎泰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牧鑫鼎泰

1号基金” ）、新疆新长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长汇”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8,859,0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06%；合计累计质押公

司股份204,186,444股，占所持公司股份的47.61%，占公司总股本的33.84%。

● 截至目前，长久集团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

被强制过户风险。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接到控股股东长久集团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

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4年5月15日， 长久集团与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民信

托” ）办理了股票质押业务，将部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质押给国民信托。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

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长久

集团

是

25,000,

000

否 否

2024-5-

15

2025-5-

15

国民

信托

6.73% 4.14%

补充

流动

资金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长久集团

371,240,

533

61.52

%

179,186,

444

204,186,

444

55.00

%

33.84

%

0 0 0 0

汇瑾尊越1

号基金

30,200,

000

5.00

%

0 0 0 0 0 0 0 0

牧鑫鼎泰1

号基金

21,114,

000

3.50

%

0 0 0 0 0 0 0 0

新长汇

6,304,

472

1.04

%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28,859,

005

71.06

%

179,186,

444

204,186,

444

47.61

%

33.84

%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长久集团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其还款来源主要为营业利

润、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

的情形，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事项相关风险可控。若公司股价波动触及警戒

线或平仓线，长久集团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偿

还等。

长久集团本次部分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产生实

质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

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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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6日下午：13:00一16: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413,238,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39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89,268,7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87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23,969,4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16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23,969,4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1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23,969,4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168％。

3、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提案1.00�《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11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0％；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5,5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31％；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16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2.00�《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11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0％；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5,5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31％；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16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3.00�《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11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0％；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5,5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31％；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16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4.00�《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11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0％；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5,5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31％；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16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5.00�《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11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0％；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5,5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31％；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16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6.00�《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考评计划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1,316,8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6952％；反对21,921,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5.304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446％；反对21,921,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455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7.00�《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及2024年度监事薪酬考评计划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1,342,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7013％；反对21,896,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5.298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497％；反对21,896,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1.350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8.00�《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9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30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7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59,8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84％；反对30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291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9.00�《关于为子公司等银行综合授信等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10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2％；反对13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33,9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347％；反对13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65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10.00�《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11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0％；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5,5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31％；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16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11.0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717,6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502％；反对22,277,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5.3909％；弃权24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448％；反对22,277,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2.9394％；弃权24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159％。

提案12.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888,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915％；反对22,350,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5.408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557％；反对22,350,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3.244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13.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1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7％；反对12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4,2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77％；反对12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22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14.00�《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01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9％；反对22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5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45,9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76％；反对22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932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15.00�《关于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1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7％；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00％； 弃权1,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4,2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77％；反对12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169％；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说明

以上议案经表决结果均为通过。 其中议案13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2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赛、王蔚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法律意见：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136� � � � � � � � � �证券简称：首创证券 公告编号：2024-021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2023年报沪市主板高分红重回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主题：2023年报沪市主板高分红重回报集体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13:3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问题预征集：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四）16:00前通过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邮箱（pr@sczq.com.cn）进行提问，邮件标题注明“601136� 2023年报业绩说明会问题预征集” 。 公司将

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4年4月13日发布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5月24

日13:30-17:00参加2023年报沪市主板高分红重回报集体业绩说明会， 会上将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13:3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毕劲松先生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何峰先生

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唐洪广先生

公司独立董事：张健华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5月24日 （星期五）13:3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直播及参与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四）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pr@sczq.com.cn）进行提问，邮件

标题注明“601136� 2023年报业绩说明会问题预征集” 。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4976608

邮箱：pr@sczq.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133� � � � � � � � � �证券简称：泰坦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7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24日(星期五)�下午 13:00-14: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17日(星期五)�至05月23日(星期四)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contact@titansci.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30日发

布公司2023年度报告以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以及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4年05月24日下午13:00-14:30举行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

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录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24日 下午 13:00-14: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谢应波先生

总经理：张庆先生

董事会秘书：定高翔先生

财务总监：周智洪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5月24日 下午 13:00-14:30，通过互联网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

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17日(星期五)� 至05月23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

//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contact@titansci.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21-60878330

邮箱：contact@titansc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643� � � � � � � � �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8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4、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润股

份” )股东大会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11号公司本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以武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共32名股东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456,266,074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9.0553％。

其中：10名股东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310,082,69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3.338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46,183,3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5.7168%。

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万润股份：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455,501,7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25％；反对71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64％；弃权5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0,570,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86％；反对

71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5％；弃权5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9％。

（二）《万润股份：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455,506,7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6％；反对70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53％；弃权5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0,575,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56％；反对

70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35％；弃权5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9％。

（三）《万润股份：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455,506,7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6％；反对70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53％；弃权5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0,575,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56％；反对

70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35％；弃权5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9％。

（四）《万润股份：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455,506,7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36％；反对70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53％；弃权5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0,575,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56％；反对

70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35％；弃权5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9％。

（五）《万润股份：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456,147,3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40％；反对6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9％；弃权5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1,216,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6％；反对

6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92％；弃权5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2％。

（六）《万润股份： 关于公司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2023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2024年度计划的

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黄以武先生（合计持有276,887,0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7694%）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76,890,0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

的98.6124％；反对2,488,8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387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8,845,8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108％；反

对2,488,8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89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七）《万润股份：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455,497,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5％；反对71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4％；弃权5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0,565,9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23％；反对

71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68％；弃权5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9％。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本议案对应的权限内办理公司及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

购买的相关事宜，以及在今后董监高责任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八）《万润股份：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455,557,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47％；反对70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5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0,625,9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4％；反

对70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3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相关授权人士办理本议案对应的《公司章程》修改、工商变更登记等具体事

宜，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在获得上述授权的条件下，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将上述授权转授予公司董事长

行使，该等转授权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之日起生效。

（九）《万润股份：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455,557,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47％；反对70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5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0,625,9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64％；反

对70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3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十）《万润股份：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451,467,24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482％；反对4,798,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1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6,535,9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2728％；反对

4,798,7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27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十一）《万润股份：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432,302,79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7480％；反对79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9％；弃权23,165,18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165,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77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7,371,5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4073％；反

对79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88％；弃权23,165,1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165,0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739％。

张蕾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十二）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崔志娟女士、邱洪生先生、郭颖女士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2023年度述

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的王苏律师、彭思涵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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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华北街11号院2号楼亚宝药业北

京企管中心11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3,850,9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15.81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任武贤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刘永安因公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蓬勃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733,516 99.8968 117,400 0.103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733,516 99.8968 117,400 0.103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733,516 99.8968 117,400 0.103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733,516 99.8968 117,400 0.103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733,516 99.8968 117,400 0.103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181,998 99.4124 668,918 0.587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733,516 99.8968 117,400 0.103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733,516 99.8968 117,400 0.103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733,516 99.8968 117,400 0.103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733,516 99.8968 117,400 0.103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733,516 99.8968 117,400 0.1032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733,516 99.8968 117,400 0.103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50,780,516 99.7693 117,400 0.2307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50,228,998 98.6857 668,918 1.3143 0 0.0000

7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50,780,516 99.7693 117,400 0.2307 0 0.0000

8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4-2026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50,780,516 99.7693 117,400 0.2307 0 0.0000

10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50,780,516 99.7693 117,400 0.2307 0 0.0000

11

关于修订公司 《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50,780,516 99.7693 117,400 0.230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7、议案8、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

议案， 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0、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

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贺虎林、张爱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关于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律师见

证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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